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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反洗钱局发布《关于证券基金期货业反
洗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银反洗发〔2019〕20 号）

为切实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，推动证券期货业加强反洗

钱和反恐怖融资（以下简称反洗钱）工作，在现有反洗钱法律规

定基础上，结合反洗钱国际标准和我国证券基金期货业务实践，

现就证券基金期货业客户身份识别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存量客户身份证件过期的后续处理

对于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存量客户，证券

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及时提示客户并限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更

新身份信息。对于未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客

户，证券公司应当采取限制为其办理新业务、限制撤销指定交易、

限制转托管及限制其资金转出等措施，基金管理公司应当采取限

制为其办理认购、申购及限制基金份额转换等措施，期货公司应

当采取限制为其办理新业务、限制其资金转出等措施。证券基金

期货经营机构应勤勉尽责开展客户身份持续识别，按照风险为本

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关注客户身份信息变化及其日常经营活

动和金融交易情况，加强交易监测，并按规定留存相关工作记录。

（二）关于基金产品代销模式下的客户身份识别

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）在采用第

三方机构代为销售公募基金产品时，应当充分评估代销模式下公

募基金产品洗钱风险，结合客户、业务、交易渠道等，制定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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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，与基金代销机构签署符合法律规定和风险

管理策略的代销协议。从事基金代销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识别、

评估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，根据反洗钱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识别客户身份，在不违反相关保密规定的前提下，

向基金管理公司在可疑交易监测分析、名单监控等方面提供必要

的协助。

对于经评估认为某种代销模式洗钱风险相对较低且代销机

构作为反洗钱义务主体已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，基金管理公

司可根据客户风险状况采取适当简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，例如

在初次识别客户身份时，可先获取客户姓名、性别、职业、身份

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、号码和有效期限等身份信息，并合

理运用已掌握的信息开展客户分类管理和交易监测。经评估认为

客户风险水平相对较高，或者客户申购、赎回基金份额较大，或

者认为客户或其交易与洗钱或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时，基金

管理公司不得简化客户身份识别，而应当在完整获取客户身份基

本信息基础上，进一步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。

对于经评估认为某种代销模式洗钱风险相对较高时，基金管

理公司不得简化客户身份识别措施。

（三）关于境外客户身份识别的问题

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通过接受境外经纪机构（或境外中介机

构）委托的方式，为境外经纪机构或其客户提供境内证券交易等

金融服务时，应当至少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严格审查境外经纪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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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反洗钱履职情况，审查该经纪机构所在国家洗钱或恐怖融资风

险状况和反洗钱机制完善程度，充分收集该经纪机构的信息，了

解其是否因洗钱或恐怖融资受到调查或其他监管活动，评估该经

纪机构反洗钱内控机制是否健全等。二是建立委托代理业务关系

前获得高级管理层的审批。三是在签署委托代理协议时，明确双

方应当按照反洗钱要求履行客户身份识别、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

记录保存、可疑交易报告、名单监控等反洗钱职责。

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直接接受境外交易者委托，为其提供境内

证券交易等金融服务的，应当严格按照反洗钱有关规定履行客户

身份识别职责。

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证券期货机构要及时

报告。


